[bookmark: _GoBack]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滨海高新区关于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高新区各有关单位：
《天津滨海高新区关于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委常委会二〇二五年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滨海高新区关于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促进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高端装备产业核心竞争力，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的“高端装备企业”（下文中简称为“企业”）是指主营业务涉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轨道交通、深海科技、智能制造、医疗类高端装备等高端装备生产制造型和工业性服务型企业。
第一章  支持优质企业发展
第一条  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根据企业发展情况，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10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二条  对营业收入或产值首次达到2000万元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2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三条  对新增实缴注册资本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按照新增实缴注册资本的1%，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四条  为支持重大工业项目补短板，加快技术升级改造，对新增购置设备2000万元（含）以上的促进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低碳化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按照新增购置设备金额的5%-15%给予支持，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1亿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bookmark: _Hlk188539834]第五条  企业首次认定为跨国公司总部的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企业首次进入新一年度公布的世界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名单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二章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第六条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成长性高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0万元的科技研发资金支持，支持金额不超过企业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不含委托研发费）的20%。
第七条  支持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深海科技领域的企业创建天津市级技术创新中心、试证中心、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企业研发设计平台。支持资金为技术创新中心、试证中心、重点实验室建设总额的20%，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3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对首次升级为国家级研发设计平台的企业，每家给予3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八条  对企业获批市级“揭榜挂帅”的空天利用、深海科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工业母机、工程机械、高端医疗、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企业2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九条  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省级赛区各细分赛道获奖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5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十条  对企业的首席科学家、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同级别的高层次人才，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人每年最高20万元资金支持，每年每家企业享受者不超过5人次，每家企业年度资金支持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第三章  支持企业盘活载体
第十一条  支持企业盘活存量载体资源。对在高新区新增租赁自用办公、生产用房并开展实际经营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200万元的资金支持，支持金额不超过租金金额的80%。
第四章  支持企业完善产业生态
第十二条  鼓励举办各类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相关赛事、论坛、会议等活动，经申请和评审审核，按活动实际费用的50%，择优给予承办单位每次活动最高2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十三条  对落户滨海高新区的国家级、天津市级的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深海科技领域行业协会，经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每年5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第五章  支持重点行业培优育强
第十四条  支持低空经济发展。对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型号合格证（TC）、生产许可证（PC）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励。依据企业申报获批情况，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最高1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对同一企业同一型号不重复支持。
第十五条  支持商业航天发展。企业生产制造的商业航天火箭成功发射并入轨后，按100万元/枚给予支持，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企业生产制造的商业卫星成功入轨后，按单颗卫星最高支持50万元的标准，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十六条  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对获批国家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企业或机器人产品中国机器人认证（CR认证）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审核，择优给予每家企业每年最高3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截止到2028年12月31日，申报期可延后一年。本政策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自本办法实施日起，原《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及实施细则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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